《我的五年》之基层法官龙进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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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中广网北京12月2日消息（记者孙莹、苏伯皓）据中国之声《新闻和报纸摘要》报道 龙进品是云南大理南涧县人民法院公郎法庭庭长，1993年，他作为南涧县第一位法学学士，回到家乡基层法庭工作，一干就是十七年，是十里八乡交口称赞的“乡土法官”。　　龙进品：“近年来他审理的案件数量逐年增加。我们法庭的案件我刚到法庭就3、40件案件，现在是100多件。如果不是我做了一些说服协助的工作，我们辖区也是200多件案件了，随着当地经济逐年活跃，大山深处的公郎法庭受理的新型案件层出不穷。像原来我们很少遇到的租赁合同、机械设备的租赁等等，这些纠纷，你如果不去学习，新的案件出现你就搞不懂了。”

    公郎法庭辖区世居彝、回、白、苗、布朗等14个少数民族，许多案子都是民俗、民族习惯摩擦而生，有一次，因邻村苗族动了自家祖坟，彝族三兄弟大打出手，龙进品从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入手，说的双方心服口服，打开心结、握手言和。

　　考虑到自己就是这个地方土生土长的，能够为自己家乡的老百姓做一点事情，心里面还是很踏实的。

　　为了挽救濒临倒闭的集体茶厂，龙进品翻山越岭，徒步数十公里做群众思想工作；为了买卖双方消除嫌隙，龙进品在法庭里替人还牛。

　　17年龙进品审理的一千多个案件调解撤诉率达70%以上

　　所承办的案件做到了零投诉、零上访、零改判。化解矛盾，案结事了是他最快乐的事。

　　龙进品：“快乐的事情，就是来打官司的老百姓到你法庭上来，吵得不可开交，通过你尽量的去化解，他们能够把矛盾消除掉。”

